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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院对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

[ 作者 ] 王欣新 

[ 单位 ]  

[ 摘要 ]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等权利。所谓资产收益权，主要体现为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同时，公司法第三十

八条、第一百条规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属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以下统称股东会）的职权。对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如何保

护？股东提起要求分配股利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受理案件后应如何审判？这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新公司法司

法解释草案征求意见的研讨会上，这也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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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等权利。所谓资产收益权，主要体现为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同时，公司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百条规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属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以下统称股东会）的职权。对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如何保

护？股东提起要求分配股利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受理案件后应如何审判？这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新公司法司

法解释草案征求意见的研讨会上，这也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对股利分配请求权可以从抽象与具体两层意义上探

讨。股东投资于公司，即可享有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但这种意义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能否实现，即能否转化为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股利的决议等多项条件。具体意义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依据股东会依法作出分配

股利的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支付特定数额股利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不具有可诉性，只有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

权才可能通过诉讼加以救济。还有的学者认为，无论抽象还是具体意义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均具有可诉性。笔者之观点则不同。具体意义的

股利分配请求权当然可以通过诉讼得以救济，但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也并非完全不具有可诉性，否则，只要股东会不对是否分配股利作

出决议或者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使股东无法形成具体意义上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股东在此项权利上就没有任何救济渠道了。但是，股

东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依据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提起诉讼，更不因此项权利的抽象存在而自然享有胜诉权。具体到司法实践中，

笔者认为，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分配股利，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应如何审理，要区分不同情况决定。第一种情况，股东会已经作出分配股

利的决议，但公司以种种借口拒绝向股东支付股利。这时，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分配股利，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应裁判予以支持。因为此

时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已属于具体意义上的权利，并随股东会分配股利决议的作出，转化为债权性质的确定性权利，具有可申请执行的

效力。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对一案所作出的判决，仅对起诉的股东具有法律效力，对未起诉的其他股东不具有既判力，因为案件的争议标

的仅涉及个别股东的权益。第二种情况，股东会未对是否分配股利作出决议，甚至根本未依法或依章程召开股东会（包括多年未召开股东

会）。这时，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分配股利，虽然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尚属于抽象意义上的权利，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案件。而且，应

否受理案件与公司已经有多长期间未分配股利无关，只要当年召开的股东会作出是否分配股利的决议，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案件。但是，

人民法院不能直接裁判公司是否应当分配股利，更不能裁判公司应当分配多少股利，而只能裁判股东会应当依法就是否分配股利在规定期

限内作出决议。因为公司法明确规定，决定公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属于股东会，股东不能在股东会尚未就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作出决议

之前行使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人民法院无权代替公司决定是否应当分配股利，尤其是在这一判断尚属于商务判断而非法律判断时。在

此类案件中，股东起诉的权利依据是股利分配请求权，诉讼请求往往表述为请求分配股利，但实际上应是请求法院裁判股东会就是否分配

股利作出决议。所以，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要求原告变更一下诉讼请求，以更有利于案件审理，但不应因此而拒绝受理案件。在此种情况

下，法院对一案所作出的判决，不仅对起诉的股东具有法律效力，对未起诉的其他股东也具有既判力，因此类案件的争议标的涉及到所有

股东，影响到所有股东的股利分配权。而且，由于法院的裁判是要求股东会就是否分配股利作出决议，此后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自然对所

有股东均有效力。第三种情况，股东会已经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包括公司盈利且可以分配股利时，出于商务或其他方面的考虑不分配

股利。此种情况也包括在前述第二种情况下，经过诉讼，股东会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如果这时，股东仍认为股东会不分配股利的决议



是错误的，理论上讲有两种救济方式：其一，是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

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

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予以撤销。其

二，是提起要求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对第一种解决方式，法律规定有明确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断应否受理案件、应当如何判

决。但对股东提起要求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案件，学者们的观点就不一致了。有的人认为，法院这时不应受理案件。

其理由是，公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属于股东会，在股东会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后，除非有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或应予撤销的情况外，人民法院无权推翻股东会决议，无权代替公司作出商务判断，决定是否应当分配股利。也有的人认为，法院应当受

理案件，以保护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因为在实践中，大股东经常采取长期不分配股利的方式以求将小股东排挤出公司，而大股东则通

过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位取得高额报酬，甚至通过关联交易获取利益。如果在此种情况下不能给予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以

司法保护，将导致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完全落空，与立法之宗旨和本意相违背。还有的人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如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可以由股东行

使股权收购请求权，以解决其权利救济问题。这些观点均有其道理，但也均有些片面性。显然，如果股东会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后，股

东只能通过申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制度获得救济，则股利分配请求权实际上等于被取消。而且在公司连续多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目

的就是要将小股东排挤出公司时，如只允许小股东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实际上是在保护大股东顺利实现其非法目的。但是，如果只要股

东会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股东就可以任意提起要求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这不仅不符合公司股权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与法院不

应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相违背。所以笔者认为，必须根据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依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借鉴各国立法

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裁量，方能真正做到对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合理保护，正确解决问题。据此，首先，股东会作出不分配股利的决议

后（即使公司只是一年未分配股利），股东可以通过申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予以撤销的方式寻求救济。其次，如果股东会连续多年决

议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股东可以提起要求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以维护其股利分配请求权。当然，如果案件情况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的条件，股东也可以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但是，如果股东不要求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而要求分配股利，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其

诉讼。由于仅一年或两年未分配股利，尚不足以说明股东会决议的违法性或不合理性，所以，应当是股东会连续多年决议不向股东分配利

润，股东才可以提起要求强制分配股利的诉讼，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案件。至于具体连续几年不分配股利才可以起诉，公司法无规定，将

来应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但根据“举重明轻”的原则，至少可以以五年为限。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的情况下，股东都可以要求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退出公司，当然就更可以提起要求分配股利的诉讼了。第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

理认为公司不分配股利确实是明显不当，是对股东股利分配权利的侵害，是否可以直接判令公司分配股利呢？笔者认为，此时应允许法院

直接判令公司分配股利，包括根据商务经营惯例确定具体的分配数额。这样可以避免判令由股东会决定股利分配时再次出现不分配决议的

反复，无益地延误当事人权利的实现，而且可以避免出现股东会决议只分配极少数额的股利以敷衍法院和股东的现象。这时法院的强制介

入不应被视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内事项的不当干预，因为此时出现了股权多数决原则的滥用，必须通过法院的介入加以纠正，以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与公平、公正。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即使在此种情况下也不主张由法院直接判令公司分配股利，认为应当由法院委任一位具

有独立性的“董事”，由其调查判断是否应当分配股利，并负责实施股利的具体分配。不过笔者认为，这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恐怕是不必

要的“画蛇添足”，由法院直接判决即可。此时之判决，当然对所有的股东均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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